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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內容提要： 

一、砲兵火力計畫為戰鬥部隊指揮官規劃運用支援砲兵（迫砲）火力之計畫作

為，其目的在確保火力能達成戰鬥支援之任務。 

二、陸軍指參作業程序(MDMP)推行後，傳統「由下而上」彙整而成的火力計畫

作業方式，已產生諸多問題，亟待加強改進，尤以「目標彙整作業」無法

滿足地面部隊火力計畫作業為關鍵要項；因此，重新探討砲兵火力計畫之

目標彙整作業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三、未來精進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其作業程序必須是在統一的目標情報資

訊流條件下（亦即所謂的共同作戰圖像），結合防衛作戰型態及指參作業程

序(MDMP)，才可滿足各種可能的戰場景況。 

四、作戰執行階段戰況瞬息萬變，如發生原有計畫無法使用或臨時第一線部隊

發起局部逆襲、固定/移動彈幕要求或配合密支兵力制壓敵防空部隊等狀

況，需要砲兵火力於短時間內對數個目標實施急襲；在此種狀況，應於短

時間內，對單一目標採用同時彈著，實施高密度飽和射擊，以求得最佳效

果，故發展「快速火力計畫作業」方式有其必要性。 

五、本文範圍僅限於砲兵火力計畫作業的形成背景及未來方向，後續精進作業

方式、細部流程及作業範例將納入爾後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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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兵火力計畫之過往、現在與未來 
-以陸上攻防作戰為例 

作者：陳坤良、李憶強 

提要 

一、砲兵火力計畫為戰鬥部隊指揮官規劃運用支援砲兵（迫砲）火力之計畫作

為，其目的在確保火力能達成戰鬥支援之任務。 

二、陸軍指參作業程序(MDMP)推行後，傳統「由下而上」彙整而成的火力計畫

作業方式，已產生諸多問題，亟待加強改進，尤以「目標彙整作業」無法滿

足地面部隊火力計畫作業為關鍵要項；因此，重新探討砲兵火力計畫之目標

彙整作業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三、未來精進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其作業程序必須是在統一的目標情報資

訊流條件下（亦即所謂的共同作戰圖像），結合防衛作戰型態及指參作業程

序(MDMP)，才可滿足各種可能的戰場景況。 
四、作戰執行階段戰況瞬息萬變，如發生原有計畫無法使用或臨時第一線部隊

發起局部逆襲、固定/移動彈幕要求或配合密支兵力制壓敵防空部隊等狀

況，需要砲兵火力於短時間內對數個目標實施急襲；在此種狀況，應於短時

間內，對單一目標採用同時彈著，實施高密度飽和射擊，以求得最佳效果，

故發展「快速火力計畫作業」方式有其必要性。 

五、本文範圍僅限於砲兵火力計畫作業的形成背景及未來方向，後續精進作業

方式、細部流程及作業範例將納入爾後研究項目。 

關鍵字：砲兵火力計畫、計畫火力、指參作業程序、目標處理 

壹、前言 

砲兵火力計畫為戰鬥部隊指揮官規劃運用支援砲兵（迫砲）火力之計畫作

為，其目的在確保火力能依任務、作戰計畫、上級火力支援計畫要求、射擊單

位數量及目標狀況，作周密、適切、經濟、有效之協調、配合與運用，俾達成

戰鬥支援之任務
1
。 

民國 41年，砲校於台南四分子復校，在美軍教官駐校及陸續接收美式砲

兵武器裝備影響下，學校逐漸發展完成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沿用迄今；然

現今作戰型態、節奏及指參作業程序(MDMP)改變下，傳統「由下而上」彙整

                                                 
1 徐茂松，《陸軍部隊火力支援協調作業手冊》(桃園龍潭：陸軍司令部印頒，95年 11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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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計畫作業方式，已產生諸多問題，亟待加強改進，其中尤以「目標彙整

作業」無法充分滿足地面部隊火力運用規劃需求，是為關鍵要項；因此，重新

探討砲兵火力計畫之目標彙整作業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本文藉考據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之源起，說明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產

生之時空背景，為論述基礎；接續考量現今作戰型態，提供目標彙整作業之省

思與建議，期能提供後續研擬符合現代化作戰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變革之參

考。 

貳、砲兵火力計畫源起 

從學校教育歷史觀點來看，自民國 28年起，砲校已有日、德、俄、美等

國之射擊技術；民國 35年，於南京復校後，美軍顧問團進駐辦理教官訓練班

（初級班、高級班）；政府遷台後，民國 41年於台南四分子復校，美軍顧問亦

進駐砲校。故國軍砲兵部隊雖經歷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到政府遷台，經年累月

接收不同國家武器裝備及射擊觀念
2
，但到了後期，因接受美軍裝備援助，砲

兵教育逐漸受美軍砲兵戰術及技術運用概念影響；在美軍顧問團進駐砲校及

40 年代克難運動風潮下，當時的砲兵戰術與技術運用的觀念漸然成形
3
；民國

44年，陸軍總司令部譯印美軍準則－「美軍野戰砲兵戰術與技術」-圖 1，內

容並未詳述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反而對於處理目標情報資料之程序與技術

多有著墨，尤其強調砲兵部隊目標情報蒐集的強勢作為，摘要內容如下： 

一、美軍砲兵營之情報軍官主要指導砲兵情報機構之目標情報工作。職責包

括：1、主動對目標情報作有系統與協調的搜索。（含協調建制飛機、指導

反迫砲戰[師級]及反砲兵戰[軍級]之情報活動、發起由空軍飛機執行偵

察）。2、分發目標情報資料。3、供給火力支援協調中心有用情報
4
。 

 

 

 

 

 

                                                 
2 當時砲兵部隊火砲種類複雜，一個砲兵營有兩種火砲，兩個連日式 41 式 75 山砲、一個連美式 M1 式 75 山砲，

彈藥不同，射擊也五花八門。受老式訓練的，用德國或日本遠隔觀測法，受新式訓練的，則用美式前進觀測

法。（薛永昌先生口述，「國軍砲兵口述歷史」，國防部編印 94.12，265 頁。） 
3 40年代，砲兵學校在克難運動的風潮下，先後有何冠群少校研發「火砲射擊指揮儀」、崔興化少校研發「崔氏

射擊計算儀」，但因受到當時美式射擊法框架及支援限制，並未獲得採用。其後，夏政基老師研發的「對水上

活動目標射擊法」，解決了海島防禦作戰對海上活動船艦射控的困難3。（同註 3，袁德明先生口述 p.248） 
4 陸軍總司令部譯印，《美軍野戰砲兵戰術與技術》(桃園龍潭，民國 44年 1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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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民 44年譯印-「美軍野戰砲兵戰術與技術」(資料來源：砲校準則室) 

 

二、每一軍級砲兵皆有一建制野戰砲兵偵測營，負責測地、光測、聲測與雷達

測
5
；砲兵建制飛機行空中觀測；各偵測連及師屬各輕型野戰砲兵營均裝

置有反砲兵雷達
6
。 

三、砲兵情報官對於目標情報蒐集責任：1、對下級各情報機構下達適當命令，

並對上級砲兵提出適當要求。2、確保情報送至射擊指揮所及火協中心。3、

與參二部門共同計畫使用砲兵各情報機構。4、申請友軍情蒐手段。
7
 

當時美軍的思維是砲兵在具備完整、多元、自主的偵蒐手段下，由砲兵部

隊主導完成火力計畫。本軍於民國 55年出版的「野戰砲兵戰術與技術」準則-

圖 2，內容亦多引用參照民國 44 年出版的美軍翻譯準則「美軍野戰砲兵戰術

與技術」，而沿用迄今的砲兵火力計畫作業表格也在此本準則中出現，但準則

內容仍未律定砲兵火力計畫目標彙整作業流程
8
。直到民國 59年出版的「野戰

砲兵營」-圖 3，準則內容才具體明訂以下作業方式： 

一、支援營火力計畫資料來源：連絡官火力計畫、砲兵營長火力計畫、上級、

情報官。
9
 

二、連絡官火力計畫：計畫內目標包括各步兵連長與砲兵前進觀測官會商時所

決定者。
10
 

三、會商時，討論作戰計畫後，完成連絡官及砲兵營長火力計畫。 

 
                                                 
5 同註 4，67 頁。 
6 同註 4，48 頁。 
7 同註 4，124 頁。 
8 陸軍作戰發展司令部砲兵研究發展室，《野戰砲兵戰術與技術》，(桃園龍潭：陸軍總司令部，民國 55年 1 月)，

頁 143-159。 
9 方寶濟，《野戰砲兵營》(台南永康，陸軍砲兵學校，民國 59年 4 月)，頁 139。 
10 同註 8，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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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民 55年出版-「野戰砲兵戰術與技術」(資料來源：砲校準則室) 

國軍歷經數十年的建軍備戰，因應敵情不斷更新戰術戰法，發展至今砲兵

火力計畫概可區分以下種類
11
： 

一、前進觀測官火力計畫 

二、連絡官火力計畫 

三、旅砲兵營火力計畫（含攻擊先期射擊、攻擊準備射擊、防禦先期射擊、反

攻擊準備射擊、攻擊摧破射擊、逆襲/反擊支援射擊） 

四、作戰分區砲兵火力計畫（反迫砲戰火力計畫、阻止擾亂射擊）。 

五、軍團砲兵火力計畫（反砲兵戰火力計畫、保持制壓射擊） 

另結合國軍防衛作戰需求，相應發展出「反舟波、反擊、反空（機）降火

力計畫」等應用的火力計畫。 

 
圖 3：民 59年出版-「野戰砲兵營」(資料來源：砲校準則室) 

參、現行作法探討－以陸上攻防作戰為例 

本段以裝甲/機步旅遂行陸上反擊及攻防作戰為例，從「目標來源」及「作

業方式」兩觀點，分別探討砲兵營火力計畫內涵，續以歸納說明未來精進方向。 
                                                 
11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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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目標來源方面 

各種砲兵火力計畫目標選定，有依目標情報之價值而決定，亦有依戰術

需要之優先而決定者，通常區分為四類： 
目標種類 性質 產生時機 

確定目標 
經證實敵實際存在、活動、占領，獲
有確實位置、性質等資料。 

自指參作業計畫階段至執行階段間不
斷情蒐作為下，經情報中心研判之目
標情報，部份由可疑或可能目標轉換
而成。 

可能目標 
基於對敵戰術之了解及地形之研
判，就戰術上敵兵力部署之位置或敵
可能出現之位置。 

情報部門於任務分析中所研判敵可能
行動及兵力部署。 

可疑目標 
發現有敵人活動之地區，但其確切位
置及性質，尚未獲得證實之目標。 

不在指參作業程序中所研判範圍，而
是在各項主動偵蒐作為及其他各類情
報來源中獲得。 

地形目標 
乃對任務達成有顯著利益或容易識
別，可作為基準點之顯明地形地物。

因應指揮官及作戰部門對於作戰任務
需求，指定對敵實施火力阻絕、擾亂
或協調友軍戰術行動。 

表 1：計畫目標種類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而砲兵營火力計畫則為逐項累積各前進觀測官火力計畫及各連絡官火

力計畫所彙整之目標，現行各火力計畫目標情報來源如下： 

 
區分 目標情報來源 

前進觀測官 
火力計畫 

－迫砲觀測士 
－前進觀測官 
－受支援連連長 

連絡官 
火力計畫 

－各前進觀測官火力計畫 
－受支援部隊營長指示 
－營情報蒐集機構 
－上級指定射擊目標 

旅砲兵營 
火力計畫 

－上級指定應射擊目標 
－各砲兵連絡官火力計畫 
－旅長指示 
－旅情報蒐集機構 
－砲兵營情報官 

表 2：火力計畫目標情報來源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各階層砲兵火力計畫目標情報來源尚屬合理，惟以台澎防衛作戰角度來

看，一旦敵軍部隊於陸上與我軍進行攻防對抗，屆時砲兵火力計畫目標彙整

來源比重將依其作戰方式而有所不同；以下區分三種不同戰場景況說明目標

情報來源比重差異： 

－敵情明朗，於接觸外完成計畫 

－與敵遭遇，於接觸中完成計畫 

－戰況膠著，於持續接觸中完成計畫 

（一）敵情明朗，於接觸外完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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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擊作戰為例；登陸之敵建立灘頭堡，守備部隊固守最後確保線，

作戰區命裝甲第 1旅依第 A1 號作戰計畫發起反擊；此時裝甲第 1旅

火協官必須確認建制及增援砲兵營準時執行攻擊準備射擊以支援旅

發起反擊，而裝甲第 1 旅現正於待機位置，旅建制前進觀測官無法

獲得第一線目標情報。故在本狀況下，目標情報來源以旅部為主-如

圖 4，助理火協官應採以下作法，積極確認目標情報來源： 

1、與參二空確認最新敵情，修訂第 A1 號反擊作戰計畫內原定射擊

之目標（含地形目標及敵預判位置）。 

2、若裝甲第 1 旅執行時間受限下指參作業程序，旅火協作業組則

須同步納入旅長及作戰中心要求射擊之目標。 

3、透過情報中心取得第一線守備部隊回報之最新目標情報。 

4、與守備部隊火協建立連絡，除管制守備部隊火力外，另要求提

供最新目標情報。 

5、砲兵營情報官所獲情資（含砲兵營觀測所、彈痕分析等等）。 

 
圖 4：反擊作戰目標情報來源比重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二）與敵遭遇，於接觸中完成計畫 

以跨區增援為例，當南戰區轉用兵力向北增援，其掩護部隊機步第 1

旅獲悉北戰區敵軍於形成有利態勢後，其一部（約一個加強師兵力）

已向南機動，企圖不明，經情報中心研判兩軍對進，預期於大安溪

遭遇，機步第 1 旅旅長企圖先行占領西螺溪周邊地形要點行陣地防

禦，掩護後續增援兵力集結整補；機步第 1 旅火協官依旅長作戰構

想，先行對陣地防禦前緣地形要點規劃反攻擊準備射擊。此時目標

情報來源除以旅部為主外，亦包含下級單位需求-圖 5，而助理火協

官須採以下作法，持續確認下目標情報： 

1、持續與參二空確認敵可能行動，確認敵主力行軍路線，以修訂

火力重點。 



第 7 頁，共 17 頁 

2、納入旅長及作戰中心要求射擊目標（如防禦薄弱地區持續彈幕

或煙幕射擊...等）。 

3、第一線守備部隊現地偵察後要求射擊目標（彈幕、集火點等）。 

4、砲兵營情報官所獲情資。 

 
圖 5：陣地防禦目標情報來源比重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三）戰況膠著，於持續接觸中完成計畫 

延續上例，敵軍攻勢受挫，現與我對峙於大安溪一線，機步第 1 旅

旅長看破好機，企圖以一個營的兵力陣前出擊，殲敵之ㄧ部。此時

第一線部隊與敵長時間接觸下，已掌握敵第一線部署，故本狀況砲

兵火力計畫目標情報來源比重以下級部隊需求為重-圖 6。 

 
圖 6：敵我持續接觸中目標情報來源比重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以上略舉數例分析說明，雖難以涵蓋各種作戰狀況下砲兵火力計畫目標

來源，但已明確顯示了某件事－就是「目標來源與火力計畫作為並不衝突，

惟在不同的作戰任務下，其目標來源數量比重不同」。 

二、在作業程序方面
12
 

（一）前進觀測官火力計畫 

砲兵前進觀測官依據與受支援連連長會商時之火力要求與指示，綜

合迫砲觀測士及本身所蒐集獲得之目標情報，填寫目標說明表、標

                                                 
12 同註 1，第七章 火力計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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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目標編組圖，完成前進觀測官火力計畫，經受支援連連長批准後，

送交受支援營砲兵連絡官（若時間急迫，可先以電話報告）。 

（二）連絡官火力計畫 

連絡官火力計畫，係由派遣至各戰鬥部隊營級階層之砲兵連絡官所

擬訂，為策劃砲兵（重迫砲）火力細部具體執行方式之最低階層。

受支援營營長須將其兵力運用計畫、火力運用指導及所望火力支援

等，告知砲兵連絡官，以利策訂火力計畫。連絡官火力計畫目標情

報資料來源如下： 

1、各前進觀測官火力計畫。 

2、受支援營營長指示及營火力支援協調組（含營情報蒐集機構與

友軍提供）所分配之目標（火力支援執行表）。 

（三）砲兵營火力計畫 

旅砲兵營火力計畫，係由派遣至旅火力支援協調組之砲兵連絡官（火

力支援組組長）所擬訂，目標情報資料來源如下： 

1、上級指定應射擊目標。 

2、各砲兵連絡官火力計畫。 

3、旅長指示及旅火力支援協調組（含旅情報蒐集機構與友軍提供）

所分配（火力支援執行表）之目標。 

4、砲兵營情報官提供之目標。 

綜整上述作業程序及權責如下，由圖 7各項步驟中可知現行砲兵火力計

畫擬定的主要觀念是採由下至上，逐級完成各級目標情報協調、檢查及刪除

彙整作業。 

 
圖 7：現行砲兵火力計畫作業程序及權責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三、綜合評析 

現行砲兵火力計畫作業程序已行之有年，雖然在目標情報資料來源與處

理上，可滿足實際作戰需求，並無衝突；但由下至上彙整的火力計畫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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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已不符合現行指參作業程序(MDMP)的實際需求，上下級間火力運用規劃

的一致性，將面臨嚴重的衝擊。同時，以台澎防衛作戰各種作戰場景來看，

砲兵火力計畫除少部份可先預劃地形目標外，大部分均須獲得即時性的目標

情報，才能擬訂適切有效的火力計畫；故研究、建立一套具彈性並適用各階

層之砲兵火力計畫作業程序已刻不容緩。 

肆、未來作業方式精進研析－以陸上攻防作戰為例 

一、在目標來源方面 

目標情報為砲兵火力計畫作業的重要元素，目標情報必須在情報資料處

理的主軸下，進行情報資訊流的傳遞、交換與整合、分析，再透過指參程序

(MDMP)，形成指揮官決策與兵、火力運用規劃之依據。 

故現行情報作業程序，雖然所有目標情報來源與砲兵火力計畫作為並不

衝突，但所有情報（一般情報、目標情報）均應全數經由情報中心處理後，

始結合指參作為提供旅火協所需的目標資料，以策訂砲兵火力計畫；嚴謹來

說，火力支援協調組的計畫射擊目標來源，包含：上級火協、情報部門、下

級火協-如圖 8。其中指揮官及作戰部門所指定攻擊目標（重點），應經由情

報部門運用偵蒐手段確認後，方為確定目標，而砲兵營所獲情報資料亦應交

送情報部門處理。 

 
圖 8：砲兵營火力計畫目標情報來源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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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各部份目標情報來源說明： 

（一）上級火協 

上級火協要求本階層執行計畫射擊目標，不外乎為反火力戰、或是

跨作戰地境外火力支援，此時可供砲兵火力計畫作業之目標來源，

為上級砲兵火力計畫，應包括下列產物： 

◇目標說明表 

◇射擊時間表 

◇目標編組圖（可略） 

◇文字記述（可略） 

（二）指揮官及作戰部門 

對於指揮官及作戰部門於計畫與執行階段所要求火力支援重點及攻

擊目標，火力支援協調組除優先納入計畫外，亦須主動要求情報部

門納入偵蒐要項，並通知砲兵營同步作業，此時可供砲兵火力計畫

作業之目標來源，應包括下列產物： 

◇指揮官攻擊指導 

◇火力支援構想 

◇火力支援要項 

（三）情報部門 

情報部門依據戰場情報準備完成高價值目標分析表後，指揮官、作

戰部門及火協作業組依目標對我任務達成之影響程度，提出高效益

目標，納入「情報資料蒐集實施計畫表
13
」實施偵蒐，整合上級定期

報告、情報摘要、空/衛照、偵搜部隊、下級部隊（含砲兵營）及友

軍情資，製作「目標情報資料表」，作為砲兵火力計畫主要目標情報

來源；參二空業官為火力支援協調組與情報部門之窗口，負責持續

更新「目標總表」
14
；情報部門提供砲兵火力計畫作業之目標情報蒐

整成果，應包括下列產物： 

◇目標情報資料表（隨時更新） 

◇情報圖 

（四）下級火協 

1、各戰鬥連砲兵前進觀測官 

                                                 
13 蔡和順，《陸軍戰場情報準備作業教範(第二版)》(桃園龍潭：國防部陸軍司令部，民國 99年 4 月)，頁 5-2。 
14 李志虎，〈防衛作戰「戰場情報準備作業」作業及應用〉《陸軍學術雙月刊》(桃園龍潭)，第 513 期，陸軍司

令部，民國 99年 10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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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據砲兵營情報官的「砲兵部隊偵蒐任務分配表
15
」所指定的情報

蒐集要項以「情報傳遞報告表
16
」或「觀測官情報紀錄表

17
」格式回

傳砲兵營情報官外，另應視情況將第一線連長的火力要求，以「目

標說明表」彙整送至戰鬥營砲兵連絡官及戰鬥營情報官。 

2、各戰鬥營砲兵連絡官 

目標來源計有各連砲兵前進觀測官「目標說明表」、營長攻擊指導、

火力支援構想及火力支援要項表內容。 

（五）砲兵營 

砲兵營情報資料來源包括：照相圖判讀、砲擊報告與彈痕分析、地

面各觀測所、空偵報告及上級與鄰接各單位。情報官獲得情報資料

後，除送交上級參二部門外，另針對目標情報維持兩大類記錄：反

砲兵（迫擊砲）紀錄及一般目標情報資料記錄。 

1、反砲兵（迫擊砲）紀錄：「反砲兵戰情報資料表
18
」乃用以登記

及傳遞有關敵軍砲兵連（迫擊砲）陣地之砲擊報告及情報資料

者。由此表格上所得之情報資料須紀錄在「目標情報資料表
19
」

並描繪於「砲擊報告透明圖」上。 

2、一般目標情報資料紀錄：描繪一般目標透明圖，並紀錄於「目

標情報資料表」（不記載敵軍砲兵及迫擊砲位置）。 

二、在作業程序方面 

鑒於現行砲兵火力計畫作業程序與方式，已不能滿足現況需求；故未來

精進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其作業程序，必須是在統一的目標情報資訊流

條件下（亦即所謂的共同作戰圖像），結合防衛作戰型態及指參作業程序，

才可滿足各種可能的戰場景況。 

研擬未來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應由作戰指揮權責單位，統一考量任

務性質、目標情報及火力單位能量，律定各級砲兵戰鬥支援方式，訂定砲兵

火力計畫射擊時間與作業權責（對於火力能量較為不足之階層，則可不賦予

排定火力計畫權責），然後先期規劃本階層砲兵火力計畫，由上而下發布，

各下級火協作業組再依據上級火力運用政策、砲兵火力計畫內容及指揮官火

力運用指導，比對戰場責任區內目標處理的狀態，針對本身可用的火力能量

                                                 
15 李明盛，《陸軍野戰砲兵部隊指揮教則》(桃園龍潭：國防部陸軍司令部，民國 98年 4 月)，頁 2-2-20。 
16 劉文芳，《陸軍野戰情報作業手冊》(桃園龍潭：陸軍總司令部，民國 78年 8 月)，頁 217。 
17 盧張國，《野戰砲兵觀測訓練教範》(桃園龍潭：陸軍總司令部，民國 92年 10 月)，頁 6-15。 
18 同註 15，頁 2-2-10。 
19 同註 15，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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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再進行下一階層的砲兵火力計畫策訂。 

因此，為期增加各級砲兵火力計畫運用彈性，滿足實況需求，在作業技

巧部分，可將以下幾項納入研究及精進的考量： 

□射擊時間：可依據武器裝備支援速度、作戰需求、砲種彈藥對目標所

產生的射擊效果，決定火力單位對單一目標的計畫射擊時

間（設計、增大火力計畫密度與彈性）。 

□射擊時隔：可依任務需求或火力單位實際的火砲操作訓練能力，決定

火力單位對單一目標射擊後，轉移下一個計畫目標的射擊

間隔（提升計畫可行性及滿足臨機火力運用空間）。 

□作業簡易：以統一目標流彙整，逐級規劃火力（由上而下）的作業概

念，取代模式化及階層式彙整而成（由下而上）的作業方

式（增加作業方便性與一致性）。 

    針對上述精進方向，以下區分「人工作業」及「資訊化作業」兩部分，

提出研究心得與分析說明。 

（一）人工作業 

1、時間餘裕 

必須改變以往階層式（由下而上）的火力計畫作業方式與命名方法

（如前進觀測官火力計畫、連絡官火力計畫、旅砲兵營火力計畫、

作戰分區砲兵火力計畫及軍團砲兵火力計畫），考量在非線性作戰
20

可能形成的各種敵我態勢，統一各階層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模式，賦

予同一任務下的火力計畫共同代名，據以規劃各級砲兵（重迫砲）

火力，如「湯山一號」攻擊先期射擊、攻擊準備射擊、防禦先期射

擊、反攻擊準備射擊、攻擊摧破射擊、逆襲/反擊支援射擊、反砲（迫

砲）戰、阻止擾亂射擊、及保持制壓射擊等砲兵（重迫砲）火力計

畫；各級均依共同、現有的目標情報來源，逐級納入計畫火力策定，

並依以下程序作業： 

（1）確認目標來源與數量 

依據上級要求及情報部門所蒐整的目標情報，彙整完成目標說明

表填註，並結合指參作為程序，將指揮官作戰企圖及作戰部門火

                                                 
20 非線性作戰是相對於線性作戰而言，「線性作戰」是指戰場上具有比較清晰的接觸線，有明確的前、後方之分；

「非線性作戰」指敵對雙方作戰投入戰場的武器和軍隊數量將減少，且不再停留再一條穩定的戰線上，沒有

明顯的接觸線，戰場結構亦無明顯的前沿、縱深、後方之分，線性梯次戰場結構已不復存在。謝游麟，〈從中

共發展「非線性作戰」探討國軍地面防衛作戰〉《陸軍學術雙月刊》(桃園龍潭)，第 509 期，陸軍司令部，民

國 99年 2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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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需求，紀錄各個目標的重要等級、優先順序及火力規劃特別要

求事項（目標來源概念如圖 9）。 

 
圖 9：砲兵火力計畫目標來源概念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2）依據指揮官作戰企圖及火力運用構想 

部隊指揮官作戰企圖來自其口頭宣達或於親自參與指參作業時，

透過下列成果（如兵棋推演結論、協同計畫表、火力支援要項表、

作戰構想文字記述等）來表述，其中有關火力運用構想與重點指

向，須包括來自上、下級的火力要求或本階層作戰部門的火力需

求。舉例來說：兵棋推演過程中指揮官要求火力支援協調官於攻

擊發起時，自 H-10 至 H+10 時實施 20 分鐘攻擊準備射擊，火力重

點指向第一線阻絕工事、機槍陣地及砲兵/迫砲陣地，制壓敵火力

並引導攻擊部隊前進、以煙幕遮蔽 A、B、C 地區敵觀測視界，火

力優先主攻第○營⋯等等內容。此時火協作業組必須將上述概念

性內容轉化為可執行的技術層面，分析作業如下： 

ａ.砲兵/迫砲陣地：敵變換陣地及射擊準備時間為何，若為 20 分

鐘，則於 H-10 集注最大火力攻打 2-3 群，迫其變換陣地，制壓

其火力。 

b. A、B、C 地區：是否確認敵觀測所位置，如然，則規劃最小限

火力（如以單砲持續煙幕射擊）實施制壓、遮蔽；如無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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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結合戰場情報準備成果，考量地形及我軍行動，於 H-10

至 H+2 時規劃煙幕遮蔽區。 

c.阻絕工事：敵阻絕工事強度、位置，需配合何種彈藥組合、數量，

於 H-5 集注火力於敵第一線防禦工事，以達破障效能。 

d.機槍陣地：分析項目如上。 

e.引導攻擊部隊前進：以彈幕火力於 H 時由攻擊發起線逐漸向敵

後方陣地滾動延伸，以達開路導引效果。 

f.時間分配概略規劃： 

         - 10 -8   -6   -2   H    +2   +4   +6  +8   +10 

敵砲兵/迫砲           

煙幕遮障           

阻絕工事           

機槍陣地           

導引攻擊           

           

（3）考量射擊目標位置與射擊效果 

考量各種目標來源在戰場上之位置、精度及所蒐獲射擊目標種類

數量，及上下級火協及指揮官對各個目標所要求的射擊效果。 

ａ.檢視上級火力計畫要求、情報部門已蒐整之現有目標，結合指

參程序，確認納入砲兵火力計畫的目標數量及要求效果。 

ｂ.對目標要求效果應依據效果參數資料計算射擊群數，如無效果

參數，則可依下列兩原則規劃： 

（a）「摧毀
21
」﹥「制壓

22
」﹥「破壞

23
」順序，依現有彈藥量按比

例分配。 

（b）依目標性質組成先給予適當群數，之後再依實際排定狀況增

刪群數；並須考量是否有時間的限制，如規劃必須於 H-5 至

H 時制壓某特定目標。 

（4）確認可用射擊單位與時間 
                                                 
21 摧毀係指敵軍目標遭我攻擊後，完成喪失作戰能力。美軍準則，〈Doctrine for Fire Support〉，FM 3-90，16 

November 2001，頁2-65。  
22  制壓係指敵軍有生力量或武器系統遭我攻擊後，作戰效能降低，致無法完成賦予之任務。美軍準則，〈Doctrine 

for Fire Support〉，FM 3-90，16 November 2001，頁2-65。 
23 破壞係指敵軍人員及物資遭我攻擊後，致無法投入特定作戰任務。美軍準則，〈Doctrine for Fire Support〉，

FM 3-90，16 November 2001，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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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可用射擊單位、武器型式及彈藥種類、數量及對單一目標之

射擊時長。現行射擊時長乃採中重型砲兵「打三歇二」，每分鐘射

擊一群；輕型砲兵「打二歇二」，每分鐘射擊三群，雖然此種傳統

人工經驗式的作法，可降低計畫複雜性，方便作業，但太過僵化、

缺乏彈性，且彈藥使用量甚鉅，不符需求。故應務實的考量任務

需求、彈藥存量、效果要求、火砲型式性能（如 120 迫砲射速：

最大，每分鐘 20 發；一般，每分鐘 5 發；持續，每分鐘 1 發），

再決定射擊單位，以精確計算對單一目標射擊群數之效果，及實

際需求的射擊時間。 

（5）計畫射擊時長 

計畫火力使用的總射擊時間，可由作戰部門建議決定之或依前述

(3)、(4)項自行計算（火力計畫時長≒確定目標數×射擊單位每次

射擊使用所需時間÷射擊單位數）。 

（6）調製目標編組圖 

   標繪戰場上所有已知或可疑的目標（刪除重複目標）、各射擊單位

及射擊能力、安全管制措施等於編組圖上。配合目標說明表同步

於射擊時間表上排定射擊時間。 

（7）排定射擊時間表 

   在上級砲兵火力計畫射擊時間表的規範下，根據計畫時長或射擊

任務次數，結合指參作為，決定可納入火力計畫的目標（排除上

級已納入的目標），再依火力運用能量，排定各單位射擊時間表，

並檢討能力不足處，於反向簡報中，向上級提出需求建議。作業

時應考量以下事項： 

a.同一目標規劃兩個以上單位射擊時，應儘可能規劃不同方位射擊

單位實施，以增加殺傷效果。 

b.為達奇襲與震撼效果，應特意強調與規劃第一波「TOT」同時彈

著射擊效果。 

c.依任務及目標效果，適度調整火力密度與單位射擊時間，以滿足

作戰需求。 

d.考量由上至下策定原則，依火力支援重點及下級部隊火力能量，

選定目標排入射擊時間表。 

（8）完成文字記述 

   記載於目標編組圖空白處（左圖右文），惟應強調記述實務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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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避免為寫而寫，造成複雜無用的時間浪費。 

2、時間受限 

作戰執行階段戰況瞬息萬變，如發生原有計畫無法使用或臨時第一

線部隊發起局部逆襲、固定/移動彈幕要求或配合密支兵力制壓敵防

空部隊等狀況，需要砲兵火力於短時間內對數個目標實施急襲；在

此種狀況下，應於最短時間內，對目標採用同時彈著，實施高密度

飽和射擊，以求得最佳效果，故除完整的砲兵火力計畫作業要領外，

建立與推廣「快速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在現代化作戰中，有

其必要性。 

時間受限下擬訂火力計畫，最大的考量因素是「時間」與「目標」，

故任務計畫單位應迅速結合作戰任務需求，確認所望射擊的目標、

彈幕或地點，協調可用火力單位，以座標點取代目標編號，迅速調

製「射擊時間表」（範例如圖 10），運用傳真或語音方式通知各射擊

單位，並在計畫單位火協管制下實施。 

 

 
圖 10：時間受限下完成之射擊時間表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二）資訊化作業 

傳統人工作業砲兵火力計畫，除作業時間較長外，因計畫的複雜性

所造成的人為誤判與缺漏，亦為不可避免的問題；而資訊化作業系

統的優勢，在於可即時檢查攻擊指導、安全管制、火力單位現況及

完成最佳化選擇後，依現有目標數量，迅速排定射擊時間表傳送至

各射擊單位執行，時間與周延性均大幅提升，故雖然資訊化環境下

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準備工作概同於傳統人工作業方式，但資訊化系

統的砲兵火力計畫作業，可於執行前一刻，以最新蒐整的確定目標

情報排定，滿足最真實與最即時的作戰需求，此亦為我砲兵未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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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發展方向，各級砲兵幹部應廣泛運用已撥交部隊的「砲兵戰術

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以提昇操作能力。 

伍、結語 

國軍砲兵部隊使用了將近半個世紀的砲兵火力計畫作業，從發展沿革與現

況作法中，我們可以了解其目標來源與作業程序，是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與經驗

支撐，並非無的放矢；但從現代化作戰思維與觀念上來看，它已顯現過時、僵

化、不符作戰需求等諸多問題。因此，本篇研究除明白的點出問題成因，拋出

概括性的新觀念、思維與精進方向外，最終目的是希望策訂一個符合台澎防衛

作戰及現行指參作業程序的砲兵火力計畫作業方式，雖然目前尚有部分技術性

問題尚待統合與克服，未臻完善，但仍望能達到拋磚引玉效果，激起研究風潮，

使砲兵火力計畫後續的精研，更契合現況需求。 

 

作者簡介 
陳坤良中校，陸軍官校 87 年班，砲校正規班 188期，國立暨南大學電機工程研

究所，歷任排長、連長、人事官，現任職於飛彈砲兵學校戰術組教官。台南永

康郵政 90681 號附 11號信箱（戰術組），聯絡電話：06-2330284 轉 934130 
李憶強備役中校，砲兵正規班 146 期，歷任專業教官、主任教官，現任職飛彈

砲兵學校戰術組雇員老師，台南永康郵政 90681 號附 13 號信箱（戰術組），聯

絡電話：06-2330284 轉 934130 


